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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

报告员:哈姆扎赫·穆罕默德·哈姆扎赫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第五委员会恢复讨论一九八0-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特别是关于联合国

教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为了审议这个事项，委员会已收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A/C. 5/3 3/60 )和行政及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技

告(A/33/450) 。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和十二日第五十五次和第五十

九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A二
口。

2. 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十二月八日第五十五次会议上口头介绍了该委员会阶仁

二飞拭议草案0/'气 5/匀3/L.36 的审议

3. 巴基斯坦代表在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十九次会议上代表丹麦、约兰、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非仨吴、瑞典、土

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下列决定草案( A/勺~ 5/3 3/L. 36 ) : 

"大会决定:

" 1 .请秘书长依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的第 3乙~6 号决议，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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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0年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概数内列入这样的提议:将在本两年期

内由予算外资金提供经费的核心方案余留的行政活动的费用的一大部分转入经

常予算;

" 2. 自一九/巳年一月一日起将依照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第 324~

(XX 工X)号决议设立，并经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40 (xxx)号和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第 3532(XXX)号决议修订的信托基金再维持两年，以期确

保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卒处的现有财政资沉仍足够应付交由该办事处承担的

任务。

4 .法国代表要求对第 1 段单独进行表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要

求对第 2 段单独进行表决。

5. 同次会议，委员会对决议草案 A/'气 5/匀 3/L .36 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a) 以 7 6 票对 1 5 票 J 1 1 票弃权通过第 1 段;

(b) 以 9 9 票对零票， 3 票弃权通过第 2 段;

( c) 以 8 3 票对 1 1 票， 7 票弃权通过整个决定草案(参看下面第 7 段)。

6. 各代表团在讨论本问题和解释投票时的评论和意见，已反映在历次会议的

简要记录 (A/q 5/33/SR.55 和 59 中)。

三、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7. 第五委员会建议久会应决定:

(a) 请秘书长依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5 6 号决议，在他的一九/\.0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概数内列入这样的提议:将在本两年期内由予算外

资金提供经费的核心方案余留的行政活动的费用的一大部分转入经常予算;

(b) 自一九八0年一月一日起将依照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第 3243

(XX 工X)号决议设立，并经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40(XXX)号和一九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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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七日第 3532(XXX)号决议修讶的信托基金再维持两年，以期确保联合国

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现有财政资沉仍足够应付交由该办事处承担的任务.


